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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美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1 年 5 月 21 日，深圳市美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 13,913,044

股，发行方式为公开发行，发行价格为 8.7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21,043,482.8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10,476,053.76 元，到账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22 日。 

二、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上述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

计划投资

总额（调

整后）（1） 

 

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

金额 

（2） 

 

投入进度

（%） 

（3）=

（2）/（1） 

1 金属置物架生

产基地技术改

造项目 

深圳市美之高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6,047.61 1,664.90 27.53% 

2 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深圳市通之泰科

技有限公司 
3,000.00 1,087.07 36.24% 

3 营销服务网络

建设项目 

深圳市美之高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 
2,000.00 60.02 3.00% 

合计 - - 11,047.61 2,811.99 25.45%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专户账号 金额（元） 

深圳市美之高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深圳文锦渡支行 754974929097 47,030,284.52 

深圳市美之高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深圳文锦渡支行 767975116392 20,620,303.79 

深圳市通之泰科

技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深圳文锦渡支行 745875115044 20,726,347.44 

合计 - - 88,376,935.75 

 

三、 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一) 延期原因 

1、延期原因 

自募集资金足额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始终高度重视募投项目推进工

作，严格按照实际经营需求，审慎规划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受近年国内外宏观

经济环境、行业发展态势等多重不确定因素影响，募投项目对应产品的市场环境

已发生变化。全球经济波动导致下游市场需求稳定性减弱，终端消费能力及购买

意愿有所承压，公司相应放缓了项目投入与实施节奏，以便更充分地跟踪、研判

市场需求趋势，确保项目投产后产品能精准适配市场变化。 

结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公司对募投项目进行全面重新评估与优化调

整，重点围绕技术改造方向、产品市场定位、产能规模规划等核心内容进行完善，

进一步提升项目竞争力与可行性，以更好匹配公司长期发展目标与市场竞争格

局，相关优化工作需要更长周期予以落实。为切实保障募投项目实施质量，维护

公司整体战略布局及全体股东长远利益，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安全与使用效率，公

司在综合考量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项目当前实施进度的基础上，在不改变募

集资金投资用途的前提下，审慎决定将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完成期限延长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 

2、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情况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 号——募集资金管理》的



相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重新论证，具体如

下： 

（一）金属置物架生产基地技术改造项目 

（1）项目必要性 

金属置物架生产基地技术改造项目一是顺应行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趋势，

公司需通过项目优化调整，提升产能以匹配市场对智能、环保产品的潜在需求，

巩固行业地位；二是适配市场多样化、高端化、定制化需求，助力公司向空间资

源管理服务商转型，打造柔性化生产体系，兼顾大批量与小批量定制订单需求；

三是解决制造业人力短缺、成本上升痛点，通过引入自动化设备与管理系统，实

现降本增效提质，夯实生产基础。 

（2）项目可行性 

公司深耕收纳产品领域多年，建立了涵盖生产计划、质量管控等全环节的成

熟生产管理体系，同时在金属置物架生产工艺、自动化设备应用等方面积累了丰

富技术储备，可保障项目延期建设与后续运营。依托与全球知名企业的长期合作，

积累了优质客户资源与市场声誉，为项目提供市场支撑；同时公司加快业务转型

与营销布局，且地处珠三角家具产业集群核心区，区位优势明显，可依托完善产

业链配套，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项目必要性 

研发中心建设是公司响应市场需求、强化核心竞争力、推进战略转型的关键

举措，可精准契合消费者对收纳产品艺术化、个性化、可回收化及服务定制化的

诉求，为构建空间管理服务体系筑牢基础，同时储备智能化收纳产品核心技术，

抢占行业先机。当前消费者对收纳产品的需求已从实用向人性化、多元化升级，

兼顾美观、环保与适配性，公司需通过持续研发创新满足下游需求；尽管短期行

业需求放缓，但长期来看新型高端产品研发需求将持续攀升，研发中心建成后可

统筹重点项目推进与产品迭代，为业务扩张提供支撑。 

（2）项目可行性 

公司始终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战略，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拥有 75 项专利（含 3 项发明专利），通过自主研发与对外



合作结合的模式，在收纳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及质量控制领域积累了深厚技术经

验，形成成熟的产品开发与管控体系。同时，公司将研发经费、设备配置及研发

人员薪酬纳入核心财务预算，且项目契合国家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政策及行业智

能化、环保化发展趋势，可依托政策支持顺利落地实施。 

（三）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1）项目必要性 

营销服务网络建设契合公司长远战略，可完善销售模式、提升品牌影响力，

破解原有网络滞后于企业发展的瓶颈，依托现有初步布局进一步推进全国化市场

拓展。公司已积累精准目标消费者信息与区域品牌认知，且完成了网点布局调研

筹备，当前需完善营销服务网络，强化渠道拓展、品牌推广与终端服务能力，推

进全国化市场覆盖，强化终端控制，提升服务质量与品牌影响力，推动业务规模

化发展。 

（2）项目可行性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深耕行业，在销售管理、生产制造等领域积累了扎实经

验与完善体系，可有效规避项目运营风险。公司拥有优质稳定的客户资源，国内

外客户涵盖世界 500 强及区域知名企业，多元化渠道为网络拓展提供广阔市场空

间。同时具备现有产能保障能力，技术改造项目将进一步提升产能规模与柔性化

生产水平，可为终端布局提供产品补给保障，确保项目目标实现。 

结论分析：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均未发生重大变化，虽

然短期内，外部环境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但长期看，募投项目仍具备必

要性和可行性，经审慎研究论证，公司将继续实施以上募投项目并对以上项目实

施期限进行调整。继续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下游客户新产品需求变化，密

切关注行业发展动态，并对募集资金投资进行合理安排，力求实现公司利益最大

化。 

 

(二) 延期后的计划 

公司结合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

途及投资规模等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上述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

间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原拟投产时间 调整后拟投产时间 

1 
金属置物架生产基地技

术改造项目 
2026 年 6 月 30 日 2027 年 6 月 30 日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26 年 6 月 30 日 2027 年 6 月 30 日 

3 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2026 年 6 月 30 日 2027 年 6 月 30 日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金属置物架生产基地技术改造项目”、“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已分别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664.90 万元、1,087.07 万元、60.02 万元。 

为保证募投项目的建设成果能满足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及股东长远利益的要

求，保障募集资金安全，公司在考虑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募投项目实施现状，

在募集资金投资用途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慎决定将上述募投项目的规划建设

期延长 12 个月，延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 

(三) 保障后续按期完成的措施 

公司将严格遵循《公司法》《证券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号——募集资金管理》等相关规定，持

续密切关注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科学合理地进行决策，有效防范

投资风险，切实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公司将密切跟踪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展

情况，持续强化对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督力度，全力防范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的各

类风险，稳步推动实施募投项目，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安全性与规范性，切实维

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 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6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

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

期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五、 专项意见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

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 号——募集资金管

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

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

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六、 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美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美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投项目延

期的核查意见》 

 

 

 

深圳市美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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